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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犯罪前沿问题

———白领犯罪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陈可倩

龚自力

目次

一、中美反腐败侦查和执法趋势

二、全球反腐环境下的企业合规管理

三、中美白领犯罪执法挑战

四、国际性内部调查及信息披露

五、全球反垄断执法发展及对中国和亚洲的预期影响

六、法人犯罪的比较法律体系

七、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

八、网络犯罪与虚拟货币

九、中美白领犯罪起诉的经验教训

十、结语

摘要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犯罪是由贫困所导致的传统犯罪学理论日渐式微，而长期

被忽视的社会中上阶层人士的“白领犯罪”问题则成为研究热点。面对近年来全球日益凸显的白领犯

罪问题，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９日至２０日召开的“白领犯罪国际研讨会”围绕这一主题就企业合规管理、白

领犯罪特别执法、国际性内部调查和信息披露、法人犯罪、企业社会责任、反腐败侦查与执法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文对会议的焦点问题进行了概括和梳理，以期如实反映会议所取得的研究

成果，并推动对白领犯罪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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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犯罪”是在１９３９年由美国社会学家萨瑟兰首次提出的概念，他将白领犯罪界定为“由具

有体面身份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在其职业活动过程中实施的犯罪行为”。〔１〕在萨瑟兰之后，这个

概念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几经扩展，广义的白领犯罪将高智能犯罪、法人犯罪甚至法人的某

些违法行为涵盖其中。〔２〕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高级别官员和企业高层中贪腐案件的频发以及网

络犯罪、法人犯罪的兴起，使得白领犯罪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在

当今全球化金融和执法环境下，国际性白领犯罪更是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态势。为了更好地应对

这一问题，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９日至２０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和美国律师协会刑事司法部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ｅｃｔｉｏｎ）主办，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联合主办，法制日

报社、上海市法学会共同指导的“白领犯罪国际研讨会”在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召开。来自

中、美、日等国的一百余名专家、学者和法律事务人员就企业合规管理、白领犯罪特别执法、国际性

内部调查和信息披露、法人犯罪、企业社会责任、反腐败侦查与执法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由于白

领犯罪论题涉及领域广泛，且与会人士众多，发言时间较短，本文将着眼于会议的焦点问题，以期

重现发言者的主要观点。现将研讨会内容综述如下：

一、中美反腐败侦查和执法趋势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反腐败工作也面临着新挑战和新问题。执法机

构如何提高执法效率、企业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怎样实现国家层面的司法协助都成了值得探

讨的话题。

商业贿赂是一种利用社会公权力进行的腐败行为。〔３〕中国目前针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定在

《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行政法规中都有所体现。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

（九）》完善了有关行贿犯罪的法律规定，并增加罚金刑以加大处罚力度，以图在根源上遏制贿赂犯

罪的滋生和蔓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龚培华指出，目前我国刑法还是更多地关注对国家

工作人员的行贿行为。与传统的渎职类犯罪相比，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商业领域对非国家工作人

员的贿赂问题尤为突出，但我国现有的规制贿赂犯罪行为的罪名体系不够严密，对非国家工作人

员贿赂犯罪罪名结构相对简单，另外，商业贿赂罪状的有关规定加大了认定犯罪的难度，不合理地

增加了惩治犯罪的成本。因此，立法还需进一步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有关规定，维护公平自由的

商业环境。《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国反商业贿赂调研报告》主笔尹云霞对中国反商业贿赂的执法趋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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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Ｅ．Ｈ．萨瑟兰：《白领犯罪》，赵宝成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７页。英文原文为：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ｂｙａｐｅｒ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ｈｉｓ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ＥｄｗｉｎＨ．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ｙ”，５（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Ｆｅｂ．１９４０）．

如法人的不公平交易、虚假广告、侵犯知识产权、金融诈骗、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白领犯罪的研究重心

经历了从个体白领犯罪到职业犯罪再到组织犯罪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亦从传统犯罪学中对个体犯

罪人的研究，转变为关注“那些促使个体实施违法行为的社会及组织结构内部的压力”。参见：ＴｏｎｙＧ．Ｐｏｖｅｄａ，

犚犲狋犺犻狀犽犻狀犵犠犺犻狋犲犮狅犾犾犪狉犆狉犻犿犲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ＣＴ：Ｐｒａｅ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１９９５）．Ｇ．Ｇｅｉｓ，Ｒ．ＭｅｉｅｒａｎｄＬ

Ｓａｌｉｎｇｅｒ（Ｅｄｓ），犠犺犻狋犲犆狅犾犾犪狉犆狉犻犿犲牶犆犾犪狊狊犻犮犪狀犱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犞犻犲狑狊，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孟维德：《白领犯罪———现象、理论与对策》，亚太图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黄锦就、梅建明、黄慧霞：《论白领

犯罪》，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参见何家弘：《中国腐败犯罪的现状评估》，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行了分析，她指出，从公安、检察机关对贿赂犯罪的侦查和工商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调查

都可以看出，执法机构正通过整合执法资源和增加执法人数来强化禁止商业贿赂的执法力量。而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法务总监裴学龙则表示，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民营企业的战略缺

失，法律对民营企业中的贿赂行为关注度还不够。中国民营企业在反腐运动中应该积极采取相应

措施，完善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督制度，密切配合执法机构，缩小员工从事非法活动的空间，杜绝企

业员工实施贿赂行为。

就贿赂对象而言，中国的商业贿赂除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还包括以佣金回扣等方式对

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行为。而美国的ＦＣＰＡ只禁止对外国“公职人员”的贿赂。ＦＣＰＡ主要包

含“反贿赂条款”和“加强内部控制的会计条款”两大部分，其中在“反贿赂条款”中规定了禁止直接

或间接地向外国政府官员提供任何有价之物影响其决定，以图取得或保留某种业务，或取得任何

不正当利益。〔４〕ＫｉｌｐａｔｒｉｃｋＴｏｗｎｓｅｎｄ合伙人斯考特·Ｌ．马拉（ＳｃｏｔｔＬ．Ｍａｒｒａｈ）表示，对这一规

定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可做扩大解释，例如“任何有价之物”不限于现金，一些跨国银

行为了从中国获得业务而为中国官员的子女提供工作也属于“有价之物”的范畴。而“加强内部控

制的会计条款”则要求美国上市公司具备准确而完整的账簿和记录以及适当的监控机制，以发现

和防止贿赂。在执法层面上，近年来美国在海外反腐案件中积极采取诸如安插线人、谈话录音等

有效措施展开调查。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卡伦·Ａ．坡普（ＫａｒｅｎＡ．Ｐｏｐｐ）指出，美国执法

部门正扩大可用资源，加强与国内相关部门如国际商会之间的合作，并逐步建立与国外执法人员

的国际合作，例如中美双方开始略过烦琐的程序而通过邮件、电话等方式进行直接沟通，以快速获

取案件相关信息。

企业的合规计划对处理腐败危机有着重要作用。英国《反贿赂法》规定企业采取“充分措

施”防止贿赂行为的可以作为抗辩事由，而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也将合规计划作为考量因素

之一，即参考企业合规计划的评估结果以决定是否信任企业的自我报告或是否起诉该企

业。〔５〕Ｋｉｎｇ＆Ｓｐａｌｄｉｎｇ合伙人、美国前代理副总检察长盖瑞·Ｇ．格林德勒（ＧａｒｙＧ．

Ｇｒｉｎｄｌｅｒ）表示企业合规属于高成本领域，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因此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

对推行合规计划起着关键作用。高层管理人员应当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在分析各国反贿赂

法律的基础上反映出企业完整的合规计划，还要追踪企业账面记录，核实政治捐赠、慈善捐赠

等特殊支出，并将合规计划的实施作为业绩评估标准之一，以完善的合规计划降低员工实施

商业贿赂的风险。

腐败犯罪作为白领犯罪的典型，在世界各国都由来已久，中国的结构性腐败更是构成了白领

犯罪的显著特色。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季卫东院长指出，当腐败蔓延到政治和经济的权力结

构顶层，严惩腐败犯罪作为治标举措就捉襟见肘了，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

公布之后，治本举措已经陆续出台，制度化反腐、法治反腐的趋势也在逐步呈现。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中国也积极投入到了国际反腐败行动中，通过国家间合作共同查处跨国商业贿赂案件，建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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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ｃｅｙＬ．ＭｃＧｒａｗａｎｄＳｔａｃｅｙＥ．Ｒｕｆｅ，“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ｃｔ：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ａｗ

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２０１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ａｐｐ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

ｏｒｇ／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ａｎｆｅｂ２０１４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ｃｔ．ｈｔｍ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Ｒｏｓａｌｅｚ，ＷｅｓｔｏｎＣ．Ｌｏｅｇ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ＨａｒｒｉｅｔＴｅｒｒｉｔｔ，“ＴｈｅＵＫｓＢｒｉｂｅｒｙＡ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ＣＰ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ａｎ．２０１０），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

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ａｍ／ａｂａ／ｅｖｅｎｔ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ＢｒｉｂｅｒｙＡｃｔ＿ＦＣＰＡ＿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ｕｔｈｃｈｅｃｋｄａｍ．

ｐｄｆ．



家廉洁政治并促进企业合法经营。

二、全球反腐环境下的企业合规管理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而同样中国企业也在走向

海外。为了应对企业经营中常见的境外贿赂问题，各国都颁布了相关的法律以规制商业贿赂行

为。美国早在１９７７年就施行了《海外反腐败法》（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ｃｔ，以下简称

ＦＣＰＡ），２０１５年９月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萨利·耶茨（ＳａｌｌｙＹａｔｅｓ）签署了《公司违法行为个

人责任指令》（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Ｗｒｏｎｇｄｏｉｎｇ，以下简称“耶茨备忘录”）以加

强企业违法犯罪中的个人制裁。英国也在２０１０年颁布《反贿赂法》（ＢｒｉｂｅｒｙＡｃｔ２０１０），着重打

击跨国交易过程中的商业贿赂行为。我国在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２０１１年《刑法修正案

（八）》就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行为纳入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范畴。相

关法律的制定使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行为合规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也要求企业内部法律顾问提

出新的应对策略。

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商业环境下，企业开展全球合规计划已成为必然趋势。所谓合规计划，

是指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体在法定框架内，结合组织体自身的组织文化、组织性质以及组织规模

等特殊因素，设立一套违法和犯罪行为的预防、发现及报告机制，从而达到减轻或免除责任的目

的。〔６〕合规计划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机制，而且应该被切实地贯彻和执行，以谨慎监管企业内

部行为，控制法律风险。二十一世纪福克斯公司副总裁兼副总法律顾问布莱恩·Ｒ．迈克尔

（ＢｒｉａｎＲ．Ｍｉｃｈａｅｌ）认为，跨国企业在海外商业活动中必须考量各国的法律制度，推动全球合规。

企业实施的全球合规计划应当包括培训、调查以及政策研究三个部分。其中培训要针对不同国

家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内容，并致力于培养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合规意识。上海城建集团公

司总法律顾问张忠强调，培养员工的合规意识是合规管理中的重要一环，法律顾问应利用所有

可能的宣传渠道，持续不断地向员工灌输合规理念，鼓励员工参与监督反腐败行为。在调查方

面，企业法律顾问需要指导不同层级的员工如何合作以应对执法部门的突袭调查。合规还需

要考量不同国家的政策，如果国家的政策偏离企业要求，例如韩国允许员工在特殊情况下接

受礼品，这种例外在企业法律顾问批准的前提下是允许的，但必须有法律上的支持才可以

实施。

美国司法部近期发布的耶茨备忘录强调执法过程中的个人配合，也要求涉案个人承担相应责

任，这一指令表现出美国司法部欲将企业高层绳之以法的倾向。布莱恩·Ｒ．迈克尔指出，如果企

业内部人员实施了违法行为，法律顾问首先要迅速采取调查措施并予以制裁，再根据不同国家的

法律规定，将调查信息披露给相应的执法部门，为企业争取获得宽大处理的可能性。另外，在海外

反腐败领域，合作伙伴的风险问题尤为突出。跨国企业一旦有了合作伙伴就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监

管，确保双方适用同样的规则。在企业合规管理中要坚持零容忍态度，只要合作伙伴有违法行为，

就必须停止合作。在我国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５日公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也体现

了这一趋势。其中第２８条规定，企业在明知或者应知有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商业贿赂）的情况

下，仍为该等行为提供例如生产、销售、仓储、运输、网络服务、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便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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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条件的，将承担责任并被处以罚款。〔７〕这一规定无疑加重了企业对于合作伙伴（包括客户、经销

商、代理商等）的合规注意义务和审查负担，对于企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有意无意“放任”其客户、

合作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将起到巨大的立法威慑作用。因此，企业亟须强化内部政策，加强对员

工的合规培训，尽快向员工及合作方提示并更新反腐败领域的信息。

根据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披露的数据，在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４年１０年间各国的执法案件总量分布

中，中国在４０个国家中排名第二，这反映出中国在国际反腐环境下的严峻形势。〔８〕当然，这与中

国特殊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密切相关。一方面ＦＣＰＡ禁止企业为获得商业机会而向外国“公职人

员”行贿，由于在中国国有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因此ＦＣＰＡ中界定的“公职人员”在中

国对商业活动的参与度高，受贿的可能性大；另一方面中国商业文化对贿赂行为的容忍度较高，跨

国企业内部的中国员工反商业贿赂意识不强。〔９〕但近年来中国反腐运动的强势推进使得企业也

必须开始重视实施有效的合规管理，葛兰素史克案更是将中国的反商业贿赂法推向了公众视野。

根据《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国反商业贿赂调研报告暨中国首部反商业贿赂蓝皮书》显示，已有超过５０％

的受访企业建立了反商业贿赂的合规政策、培训以及相关预警和处理机制，但其仍然面临或经历

着合规政策建立后执行的阻力。〔１０〕一方面企业内部利益的冲突导致意见难以统一，另外个别部门

的权力过大也容易左右政策的导向。由此企业高层参与合规计划成为必要。张忠指出，在合规管

理的组织架构上，应要求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直接负责整体合规计划的实施，只有高层管理人员参

与并承担责任，才能保证企业合规管理制度真正行之有效。

全球合规计划的开展已然成为跨国企业间的共识，而各国的法律、政策、文化因素也是企业合

规管理中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只有不断加强企业员工法律培训，完善企业内部反商业贿赂制度

并改进第三方合作机制，才能使企业从容面对合规法律风险。

三、中美白领犯罪执法挑战

白领犯罪作为一种高智商犯罪，犯罪人除依靠个人力量，还需要利用经济或社会资源甚至政

治权力，以实施犯罪或扩大犯罪成果。白领犯罪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导致执法者在查处犯罪的过程

中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应对电子证据、企业违法犯罪中个人问责、证券犯罪的查处模式和国际

司法协助等一系列普遍性的执法难题，各国都采取了具体的措施以遏制白领犯罪的蔓延。

对于通过电子技术实施的白领犯罪，执法者在查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电子证据。

其来源的特殊性以及存储的短暂性加大了执法者取证和保全的难度。〔１１〕美国司法部助理检察长

凯瑟琳·Ｒ．豪恩（ＫａｔｈｒｙｎＲ．Ｈａｕｎ）表示，在境外调取电子证据的过程中，复杂且冗长的程序通常

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而电子证据的保存期限通常较短，例如在某些国家ＩＰ地址记录超过三个月就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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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２８条规定：明知或者应知有违反本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仍为其提供生产、销售、仓储、运输、网络服务、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便利条件的，根据情节处以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主动配合监督检查部门调查，如实说明情况、提供证据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２０１４ＹｅａｒＥｎｄＦＣＰＡＵｐｄａｔｅｂｙＧｉｂｓｏｎＤｕｎ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ｉｂｓｏｎｄｕｎｎ．ｃ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ｇｅｓ／２０１４ＹｅａｒＥｎｄＦＣＰＡＵｐｄａｔｅ．ａｓｐｘ．

ＤａｎｉｅｌＣｈｏｗ，“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ｃｔ”，２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７５（２０１２）．

参见《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国反商业贿赂调研报告暨中国首部反商业贿赂蓝皮书》第２章“摸底我国企业反商

业贿赂合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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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自动删除。现今多发的网络犯罪、金融犯罪等白领犯罪都涉及大量的数字化信息，因此如何

快速获取境外电子证据是执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一大问题。凯瑟琳·Ｒ．豪恩认为各国应在司法

程序上加大合作力度，形成双向法律支持，缩短审批流程所需时间，以实现境外电子证据的快速获

取。由于电子证据的开放性，其极易被人为地篡改或伪造，因此如何审查电子证据也成为法院面

临的难题。〔１２〕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余剑强调应确立电子证据的审查和判断规

则，例如原始储存介质规则、技术规范规则等，严密审查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确保电子证据真

实地发挥作用。

在企业违法犯罪中加强个人问责已经成为美国司法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耶茨备忘录提出的六

大步骤也在实践这一趋势。如果企业希望司法部考虑其合作态度，就必须向司法部提供实施违法

行为个人的全部相关事实。〔１３〕该指令明确要求企业在进行内部调查时要具体识别涉及案件的个

人，并及时向执法者提供信息。美国副总检察长徐胜熙（Ｓｕｎｇ— ＨｅｅＳＵＨ）阐述了耶茨备忘录这

一政策的制定目的，即促使司法部调查并起诉企业违法犯罪中应负刑事责任的个人。企业是通过

个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司法部长期以来都致力于追责企业中具体的决策者。企业仅提供破解案件

的信息而不涉及具体个人的，司法部将不予确认其合作信用。为激励企业积极配合调查，司法部

还公开各类案件信息以加大执法透明度，让企业能够有根据地考量自主披露违法犯罪行为后所获

得的量刑上的从宽处理。司法部这一系列新政策推进必将有助于侦破案件、增进问责并实现司法

公平的核心使命。

证券犯罪作为高智能型的白领犯罪，是以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和虚假陈述等犯罪形

式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金融证券业的良性发展，也对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我国对证券犯罪的查处是采用“集中化的线性查处模式”，即

行政稽查与刑事侦查的集中以及行政稽查的层层汇报模式。在该模式下，涉案当事人往往在稽查

流程中就知道哪些行为和人员会涉嫌犯罪，从而实施销毁证据、窜供、作伪证等不法行为，增加案

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难度。另外，行政稽查和刑事侦查的相互独立性也带来了重复调查问

题。〔１４〕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处长肖凯指出，为解决这一难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首设金

融检察处以预防和惩治金融、证券犯罪，并积极探索专业化工作模式，将检察机关分散在不同部门

之间的职能进行整合，使得金融检察处有权进行起诉、批捕、采取预防措施并对新的类案进行研

究。因此，整合后的金融检察作为金融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规范金融交易行为、形成健康有序

的金融市场起着重要作用。

正如日本原检察总长原田明夫在本次会议的致辞中所说：“白领犯罪是手中有权力的人实施

的犯罪，对我们所共同构建的社会有着更强的摧毁力。”因此全力应对白领犯罪的执法挑战对我国

建立公平、有秩序的社会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四、国际性内部调查及信息披露

随着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商业贿赂成为大多数跨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工具，台下交易的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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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更是层出不穷，这些严重的违法行为破坏了公平、积极的国际贸易环境，导致国际间商业贿赂

不断蔓延。〔１５〕而企业在对员工实施境外贿赂行为开展调查的过程中，不仅要确定调查范围，还要

考虑调查的国际性质和证据的保存措施等问题，如何开展国际性内部调查已经成为跨国企业所面

临的现实性难题。由于涉及不同国家的多重管辖主体，企业在调查后选择信息披露的时间和对象

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必须对多个国家有关信息披露激励制度的法律法规进行比较，并考虑各国

监管机构的合作情况，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宽大处理。

内部调查是企业完善合规管理的重要步骤，因此必须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并制定清晰的调

查计划以精确调查范围，获取有效信息。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卡里娜·特（ＫａｒｅｅｎａＴｅｈ）

指出，虽然通常情况下是由董事会对国际性内部调查进行监管，但由于董事会成员也可能牵涉其

中，因此需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以保证调查的独立性。在调查过程中如何完整地保存证据也是

调查的重中之重，毫无预告地突袭调查很可能导致不知情的员工销毁或破坏证据，美迈斯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罗纳德·郑（ＲｏｎａｌｄＣｈｅｎｇ）认为适宜的做法是提前向员工说明调查情况，并联合企业

相关部门封存服务器以获取并复制证据。

国际性内部调查的跨境性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Ｄｅｂｅｖｏｉｓｅ＆Ｐｌｉｍｐｔｏｎ

ＬＬＰ的合伙人菲利普·若里柯（ＰｈｉｌｉｐＲｏｈｌｉｋ）认为最谨慎的做法就是先进行相关性审查再开展国

家秘密审查，在保障效率的同时将监管的风险降到最低。另外，企业应该在搜集数据的国家直接

进行数据审查，实现数据本地化，以避免通过信息传输进行跨国数据审查造成合规上的复杂性。

除了国家秘密，企业对于员工的暗中监察还存在侵犯个人隐私的可能性，对个人信息进行调查时

必须按照合法程序，并依照当地的法律划定合法监察的范围。

我国《律师法》第３８条规定了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不得

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也应当予以保密。上

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邹林林指出，律师的保密义务决定了其不能简单地提供全

部文件以应对执法机构对企业提供相关信息的要求，为配合执法机构的调查，律师应该在提供信

息前先评估所有文件，整理出执法机构可能需要且不涉及商业秘密和隐私的部分以配合调查。

对于跨境违法犯罪行为，企业开展国际性内部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事态的发展，在监管

部门调查后才披露信息极可能导致监管部门的从严处置。为了获得执法机构的宽大处理，企业开

展内部调查后披露相关信息成为必不可少的步骤。ＢｏｒｄｅｎＬａｄｎｅｒＧｅｒｖａｉｓＬＬＰ合伙人格雷姆·

汉密尔顿（Ｇｒａｅｍ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认为，在国际性的多管辖主体情况下，企业应该初步调查涉案主体、

地区以及相关的监管机构等基本事实，并且确定是否有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强制披露义务。由

于受到各国多家监管机构的共同管辖，企业选择披露对象就成为一大难题。日本亚太法协会原会

长、Ｍａｔｓｕｏ＆ＫｏｓｕｇｉＬａｗＦｉｒｍ合伙人小杉丈夫表示在日本汽车配件垄断案中，由于涉及中国、

欧盟、韩国等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监管，不同国家处罚的严苛程度就成为企业坦白以寻求宽大处理

的重点考虑对象。信息披露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的调查中也存在不同的做法，因此选择信息披

露的时点也需要具体分析。Ｑｕｉｎｎ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ＬＬＰ合伙人塞缪尔·Ｇ．威廉姆

森（Ｓａｍｕｅｌ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指出，在反垄断调查中，由于特赦制度的激励作用，企业会选择尽早披

露以获得宽大处理，而在证券类调查中则通常需要至少三个月的自我调查期，之后才适合向执法

机构披露。

国际性内部调查是跨国企业加强自身合规管理并获取宽大处理的重要措施，由于调查涉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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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执法机构，因此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泄露以及证据的搜集

和保存等细节问题。对于调查信息的披露，企业也应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在维护企业名誉的同

时配合执法机构以获取信任，最终达到有效控制事态发展的目标。

五、全球反垄断执法发展及　
对中国和亚洲的预期影响

　　近年来，反垄断调查的全球化趋势明显，各国反垄断政策的趋同也为竞争案件的国际合作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全球反垄断执法的经验和措施对中国和亚洲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对宽

恕制度、黎明突袭等手段的引入完善了竞争政策和执法方式，实现了竞争执法的多维化发展。

反垄断法宽恕制度自１９７８年美国首创至今，已被全球各国广泛采用。该制度主要依据囚徒

困境模型设置，以减轻处罚的方式激励相关方披露有效信息，提高反垄断执法效率。〔１６〕作为一种

重要性得到国际公认的垄断协议执法机制，我国《反垄断法》第４６条第２款也规定了宽恕制度。另

外，《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也对此进行

了细化。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宽恕制度的运行现状具有集中适用于价格垄断协议、扩大适用

到纵向垄断的显著特点，宽恕条件适用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１７〕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常务

副院长王先林教授指出，总的来说，中国的宽恕制度在适用层面上还过于笼统，尤其是国家发改委

与工商总局两大反垄断执法机构适用宽恕制度的具体规则还需统一化，具体的实体和程序规则还

要细化与完善，以更好地发挥宽恕制度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旁观美国，宽恕制度已

成为破获卡特尔违法行为的最有效工具。但Ｖｉｎｓｏｎ＆ＥｌｋｉｎｓＬＬＰ合伙人克雷格·Ｐ．席波

（ＣｒａｉｇＰ．Ｓｅｅｂａｌｄ）指出，企业应警惕宽恕制度中的“陷阱”问题。美国１８９０年《谢尔曼法》第１条

和第２条规定了反垄断的刑事条款，以禁止通过契约、联合或共谋遏制贸易或商业的行为。而如

果企业希望获得宽恕，前提就是要先承认构成犯罪，所以申请宽恕在把矛头指向他人的同时也会

指向自己。此外为获得宽恕而提供的材料也会成为民事诉讼中原告的有力证据，最终导致企业败

诉并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企业在申请宽恕之前必须考虑这一“陷阱”以决定是否承认犯罪。

２０１４年奥迪、克莱斯勒、奔驰、微软、高通等多家跨国企业都遭到了执法机构的突袭检查。起

源于欧美的“黎明突袭”是未事先通知而进行的检查，目的是在被检查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获得最

大量的违法证据。在欧盟的反垄断调查活动中，“黎明突袭”已被制度化，并广泛使用。〔１８〕 在中

国，“黎明突袭”也逐渐成为一种搜集和固定涉案企业违法证据的普遍做法，以防止涉案企业隐匿、

销毁、变造或伪造证据。一号店副总裁、总法律顾问高唤栋指出，为了能够从容应对突袭，企业应

当安排员工接受专门培训，告知员工面临突袭检查时立即联系律师，以避免调查人员从毫无准备

的员工口中获得不利于企业的不正确、不完整或断章取义的信息。企业管理者应积极制定内部应

对策略，将调查区域与工作区域隔离，禁止员工私下讨论案件，并考虑向公众披露相关信息，尽力

将突袭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在全球反垄断的背景下，明确并规范宽恕制度的具体适用规则是节约执法成本、优化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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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环境的必经之路。企业应对执法部门的“黎明突袭”也应采取更加完善高效的措施。同时，垄

断行为作为最具国际违法性的限制竞争行为，应当针对其建立国家层面的反垄断执法合作机制，

提升国际发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水平，以维护国际市场的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１９〕

六、法人犯罪的比较法律体系

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且开始转向企业管理层，法人犯罪也成为反腐关注的焦

点之一。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法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范围等方面的法律规定都存在较大

差别，但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才使得国家间的互助和交流成为可能。

中国刑法中的法人犯罪主要指单位犯罪，《刑法》中共包含１３９个可由单位构成的罪名。近三

十年的单位犯罪立法演进和司法实践，使得我国逐步形成了单位犯罪的法律体系。〔２０〕 上海交通

大学凯原法学院张绍谦教授指出，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多个罪名中增加

了单位犯罪形式，且规定单位既可以构成受贿罪也可构成行贿罪，表明我国加大处置单位犯罪的

决心。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我国实行双罚制原则，既要对单位判处罚金，还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规定予以处罚，在保证追究单位责任的同时也不放纵直接负责的

个人。〔２１〕

我国对单位犯罪的认定标准包括是否以单位名义实施和违法所得是否归单位所有，〔２２〕而英

国和美国的认定则有所不同。ＣａｒｌｔｏｎＦｉｅｌｄｓＪｏｒｄｅｎＢｕｒｔｏｎ股东凯文·Ｊ．那珀（ＫｅｖｉｎＪ．Ｎａｐｐｅｒ）

指出，美国法律规定企业员工或代理商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否归咎于企业责任的主要标准是看该行

为是否为企业带来利益，与员工在企业中的职位无关。例如ＦＣＰＡ规定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董

事、职员、代理人以及股东实施了贿赂行为，根据“雇主责任原则”，只要这些行为是在其职权范围

内实施且为了公司的利益，企业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英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企业为个

人行为承担责任的门槛更高，只在企业的高层犯罪时才可能出现。但这一规定也存在例外，２０１０

年《反贿赂法》规定了“商业机构未能预防贿赂罪”，企业的关联人为了获得或维持该企业的业务，

或者出于企业的利益考虑而实施贿赂行为的，除非企业已采取“充分措施”预防贿赂，否则无论企

业是否知情或者参与，企业必须为个人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由于商业环境的变化，企业规模在不断扩大，企业实施逃税和腐败犯罪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尤其是实施商业贿赂的手段呈现出多样性和隐秘性特征，例如安排出国旅游、安排对方子女留学、

进行关联交易、聘请高薪顾问等形式，这些隐秘的手段一般很难被发现，给跨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治

理带来严重障碍。〔２３〕法人犯罪难以查处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接触人群的不确定性加大了调查难

度，且企业之间财务往来频繁，账外操作的空间大，调查者很难获得完整数据用以相互验证。应对

复杂的法人犯罪情形，Ｋｏｂｒｅ＆ＫｉｍＬＬＰ合伙人威廉姆·Ｆ．麦戈文（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Ｍｃｇｏｖｅｒｎ）建议

监管机构转变调查策略，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重视对事实的掌握，在不同的辖区采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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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技巧，结合按时间调查、系统调查和突袭调查等多种方式获取相关证据。

法人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犯罪形态，具有社会危害性大、隐蔽性强、主体面广等显著特点。〔２４〕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各国虽然对法人犯罪的具体规定各有不同，但主要是以是否为企业创造利

益作为归责标准。在全球反腐态势下，各国对于企业贿赂犯罪的惩处力度普遍加大，规制范围进

一步扩展，以期通过预防和遏制腐败来保障经济的健全发展。

七、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

故、安全生产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却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从全球发展趋势来

看，各国主要以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两个方面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英国２０１５年出台的

《现代反奴隶制法案２０１５》规定企业在每个财政年度要提供奴隶和人口贩卖声明，以确保其产业链

中不存在奴役或雇用走私人口及童工的情形。〔２５〕美国《加州供应链透明度法案》也同样要求企业

不得奴隶他人且必须合法雇用劳工。〔２６〕而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先行一步，我国大约是

在２００６年才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目前仍处于制度探索阶段。

企业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相互依存而不是相互矛盾的。企业责任

与企业社会责任不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主要责任在于创造利润。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求企业

在利用社会资源盈利之后回馈社会。〔２７〕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ＬｏｕｉｓＳｔｅｉｎ讲席教授布鲁斯·Ａ．

格林（ＢｒｕｃｅＡ．Ｇｒｅｅｎ）表示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固定的定义，每一个企业基于其制造的产品和提

供的服务不同对社会责任都会有自己的理解。界定企业承担的责任是属于企业内部责任还是社

会责任也比较困难，如企业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过去被作为有关企业文化的内部事务，但现在却

被视作企业社会责任。美国佐治亚大学法学院ＪｏｈｎＡ．Ｓｉｂｌｅｙ讲席教授、美国前副总检察长拉

里·迪恩·汤普森（ＬａｒｒｙＤｅａ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认为，从执法者的角度而言，企业配合监管机构的调查

就属于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对于内部的违法行为应该及时反馈给监管机关，不得销毁或

隐藏证据。对公众进行全面透明的信息披露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企业应该与社会形成良

好的资源互动，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

２０１５年６月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的《社会责任指南》（ＧＢ／Ｔ３６０００—２０１５）提

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其中履行法律义务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中国现阶段的

企业社会责任仍然处于合规防范风险的初级阶段，将履行法律义务等同于履行社会责任。而由于

法律对企业责任的内容界定不清，企业被动承担不合理责任而产生的责任纠纷现象普遍，不同企

业对社会责任的内涵及遵守法律的重要性认识也存在明显差异。〔２８〕针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面临

的挑战，北京融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所长王晓光认为应当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实施与企业

社会责任绩效关系相关的分析模型，推进不同社会主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影响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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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法律的视角深入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问题，最终推动中国企业树立社会责任意

识，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在责任制度化的世界趋势下，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予以高度重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也

明确了社会责任不能仅停留在道德伦理层面，而要加强立法，建立合规式的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发

展模式。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院长杨力教授指出，目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还存在整体

水平不高、央企领跑外企偏低等问题，企业对客户、员工、环境的责任实践情况也不容乐观。在中

国语境下，企业社会责任中涉及的白领犯罪、商业贿赂和规避税收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因此，企业

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不应该仅限于影响企业声誉或合规管理方面，而应该作为长远发展战略来进行

考量。在通过建章立制来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社会共识的前提下，责任立法还需在敲定关键议

题的基础上进行对标分析，根据“责任价值最大化”和“责任优先顺位”，进一步确定关键议题所涉

及的所有责任立法要素。

后金融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和企业都意识到不能再沿袭以往依赖透支劳工权益、无度破坏环

境等“向下竞争”的方式获取红利。〔２９〕而各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也不再停留于道德层面，而

是通过法律加以规范。在中国，加强企业社会责任专项立法已成为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

八、网络犯罪与虚拟货币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引发了网络犯罪的猖獗。作为成本低危害大的一类白领犯罪，网络犯罪具

有极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为了更好地打击新兴网络犯罪，各国都在不断更新法律制度以扩大适

用范围，企业也开始积极采取措施防范网络犯罪的冲击。

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网络犯罪不断出现新的犯罪手段和犯罪形态，这就要求各国及时

更新相关法律，以适用于新的网络犯罪类型。从全球范围来看，２００１年欧盟成员国以及美国、日

本、加拿大等３０个国家共同签署了第一部针对网络犯罪制定的《网络犯罪公约》，欧盟委员会又在

２０１３年成立了欧洲网络犯罪中心，以保护欧洲民众和企业不受网络犯罪的危害。但在亚太地区却

还没有订立类似的公约，全球协助打击网络犯罪还有待加强。〔３０〕亚太网络法律、网络犯罪和互联

网安全研究所的中心成员，早稻田大学法学院宝莲·Ｃ．莱西（ＰａｕｌｉｎｅＣ．Ｒｅｉｃｈ）教授梳理了亚洲

地区国家关于网络犯罪的立法状况，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有着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其立

法也走在前列，而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国家还在尝试制定有关网络犯罪的法律，菲律宾的《预防

网络犯罪法》更是因为违反宪法而被宣布暂停实施。基于网络犯罪对互联网技术的依赖性，对执

法人员进行相关的技术业务培训成了必需，在大学课程中宜设置相关的综合课程，以增强网络技

术与法律之间的跨学科融合与渗透。

对企业来说，网络攻击是一种很特殊的犯罪，不仅可能涉及多重的犯罪主体，而且关系到企业

内部信息的披露问题，因此遭受网络攻击的企业往往手足无措且无力补救。根据２０１５年ＧＳＩＳＳ

调查显示，超过７６％的受访者都直接或间接地遭受过网络攻击，其中有关信用卡信息、投资者信

息、医疗保险信息等领域是违法者的重点攻击对象。〔３１〕Ｒｏｐｅｓ＆ＧｒａｙＬＬＰ合伙人科里· Ａ．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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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力：《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３１页。

参见于志刚：《“信息化跨国犯罪”时代与〈网络犯罪公约〉的中国取舍———兼论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

理念重塑和规则重建》，载《法学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９４页。

参见２０１５年普华永道全球信息安全状况调查（ＧＳＩＳＳ调查）。



柏（ＣｏｒｙＡ．Ｌａｂｌｅ）指出，网络犯罪已经成为各个行业中严重且多发的现实难题，企业首先要对信

息进行严格审核，明确信息的用途和价值；其次还要评估企业保护能力，强化信息保护环境；更为

重要的是应当采取信息保护措施，设置安全认证和权限管理策略，弥补管理系统漏洞，防止网络攻

击。网络攻击致使的信息丢失在给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还会使得企业丧失客户的信任，

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Ｄｅｂｅｖｏｉｓｅ＆ＰｌｉｍｐｔｏｎＬＬＰ的合伙人安迪·Ｙ．苏（ＡｎｄｙＹ．Ｓｏｈ）认为，应

对网络攻击风险只依靠执法机关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内部应该设立相应的监管部门，完善自身的

信息保护系统，对任何有权进入系统的人统一进行网络调查，时时测试系统以发现和修复脆弱环

节。企业自身还要建立技术风险法律框架，保证在攻击发生后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并提出解决方

案，尽力确保网络安全。

虚拟货币在网络犯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比特币为例，虚拟货币是一种新兴的去中心化互

联网货币，其在各国的法律地位仍不明确。比特币的匿名特征使其成了犯罪的温床，一方面比特

币通过电子支付方式实现了远程交易，另一方面其去中心化的优势避开了执法部门的追踪，因此

比特币常常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洗钱的工具，以掩盖财产的非法来源。〔３２〕美国司法部助理检察长

凯瑟琳·Ｒ．豪恩（ＫａｔｈｒｙｎＲ．Ｈａｕｎ）指出比特币拥有强势的技术支持，其网络的核心是被称为

“数据区块链”的交易注册系统，每十分钟一个新的“区块”就会被增加，并对所有比特币交易进行

记录，由此执法部门如何获取和固定电子证据成为一大难题。虚拟货币的发展使网络犯罪呈现出

新的形态，执法部门的监管陷入困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网络安全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为了回应这一社会变

化，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对涉及互联网犯罪的架构进行了修改，完善了惩治网络犯罪的刑法体

系。为了遏制网络犯罪的全球蔓延趋势，国家之间还需克服文化和制度差异，加强国际司法协助，

共同构建高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全球执法合作体系。

九、中美白领犯罪起诉的经验教训

中美两国虽然在国体、政体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两国的白领犯罪在犯罪特征、犯罪手段

及犯罪行为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结果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其中企业海外贿赂和内部侵占问题

成为两国打击白领犯罪的重中之重。无论是跨国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必须在严格执法的潮流中

加强自身的合规管理，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识别。

中国近年来的反腐风暴对跨国企业的影响巨大，直接促使企业在应对国际调查的同时也开始

重视中国监管部门的执法活动，不仅对企业自身的合规项目进行改善重建，而且还组建了专业的

尽职调查团队对合作伙伴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普华永道合伙人布莱恩·Ｒ．麦克金尼（ＢｒｉａｎＲ．

Ｍｃｇｉｎｌｅｙ）认为，相比过去只重视事后补救机制，现在企业应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事前预防程序的建

立上，实时监控企业资金的流动走向，把握各个部门的支出习惯，一旦出现异常变化立即采取相关

措施，尽力遏制企业内部贪腐行为。企业制定的合规计划应当与其所面临的风险、业务的性质、规

模和复杂性相称。因此企业可以根据社会要求、行业标准、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发展状况建构切合

自身要求的合规计划乃至内部伦理守则。企业的合规还应该和效益相协调，例如跨国企业大都存

在滥用营销费用的问题，这在无形之中就提高了企业推广市场的成本。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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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参见师秀霞：《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防控策略》，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

２页。



人唐正宇强调仅仅依靠强化合规管理是不足以防治营销腐败行为的，企业必须实际降低营销支出

的指标，把费用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内才能真正遏制腐败犯罪。

中美反腐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１９７７年颁布的ＦＣＰＡ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的海外贿赂行

为，而中国则更看重企业内部员工的腐败问题，即员工侵占企业资产的行为。在中国，无论是国

企、私企还是跨国企业，员工侵占企业资产的现象十分普遍，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经济犯罪和经

济纠纷难以区分，公安机关通常不会受理民营企业员工的职务侵占案件，民营企业权益未获得有

力保护。达芙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武进峰认为，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经济犯罪的立

案审查模式应该进行改变，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对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进行审查，重视民

营企业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当前，企业内部的部门合作以及审计人员的帮助逐渐成为腐败的新形

态，复杂的企业结构和烦琐的财务流程使得企业管理人员难以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瑞典爱生雅

（集团）有限公司亚太区法务总监赵宾指出，为了适应犯罪手段的更新，企业的合规管理也需要不

断改进，管理人员不能简单地进行程序化检查，应该深入到员工内部去获取相关线索和证据。对

员工的合规培训也应该更加注重培训后的实际执行，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做起，把培训的内容实

际运用到每一个会议和决策上，引导员工将合规计划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

反腐败执法的推进反映出我国预防和惩治白领犯罪的决心，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调查也使得企

业开始主动采取应对措施，强化企业内部管理。随着全球一体化和各种科技手段的发展，白领犯

罪将越来越复杂，执法机关和企业自身都必须不断调整监管机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

出更加合理的应对策略。

十、结　　语

本届会议围绕白领犯罪这一全球关注的主题，从反腐败侦查、企业合规管理、国际性内部调

查、企业社会责任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内容充实，重点突出，体现出国际交流充分、研究对象细

化、制度理念创新、理论实务交融的特点，对推动企业实施全球合规计划、积极开展国际性内部调

查和披露信息、切实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而对查处白领犯罪中执法挑

战的分析以及中美反腐败执法趋势和经验的比较研究则展示了两国预防和遏制白领犯罪研究的

最新成果。本届会议对于我国运用法治手段惩治白领犯罪，保障市场经济健全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但与此同时，白领犯罪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探究，例如对简化境外电子证据收集程序、

加大企业违法行为中的个人问责、完善宽恕制度的具体适用规则、实现国家间司法协助等现实难

题还缺乏系统性研究，需要在未来防治白领犯罪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责任编辑：林喜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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